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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2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发来的《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以下简称“通知

函” ）。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的独立财务顾问，委派张

信先生及高凡雅女士担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实施完毕，持续督导的期间为2021年2月22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根据华泰联合证券的通知函，张信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已从华泰联合证券离职，故不再担任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持续督导后

续工作有序进行，华泰联合证券委派何昱颉先生（简历附后）、高凡雅女士履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的持续督导职责。公司对张信先生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持续督导期间的辛勤付出、杰出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何昱颉先生

何昱颉先生，硕士，华泰联合证券副总监，主持或参与龙旗科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丽人丽

妆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网达软件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优刻得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并参与多

家拟上市企业的规范、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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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方收到《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

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38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经查，2021年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返利科

技）以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彦科

技）股权。 你单位作为业绩承诺补偿主体，与返利科技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承诺中

彦科技在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19,156万元、22,090万元及24,950万元。 在业绩承诺未能完成时你单位对返利科技进行业绩补偿。

中彦科技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52.60%、43.17%和29.04%， 三年

均未完成承诺业绩。你单位已于2022年履行了2021年的业绩补偿义务。但截至本决定出具日，你单位仍

未履行2022年和2023年的业绩补偿义务。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4

号）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单位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尽快履行承诺义务，并在收到本决定书后30日内向我

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

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实施2021年业绩补偿方案，累计回购并注销14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

93,469,353股；因实施2022年业绩补偿方案，累计回购并注销13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127,181,957

股；因实施2023年业绩补偿方案，累计回购并注销9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133,307,634股。 剩余5家业

绩补偿义务人2022年度、2023年度合计应补偿股份51,010,884股。

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QM69� Limited、Yifan� Design�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LP应履行2023年度补偿义务46,058,025股，前述补偿义务

方已向公司提供所需材料、正在办理业绩补偿事项。

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睿净” ）未完成2022年度及2023年度

补偿义务，合计应补偿股份4,952,859股。公司已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

月16日、2024年8月13日披露的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2024-042）。 前述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三、其他说明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涉及公司及其他业绩承诺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密切关

注有关进展，持续督促相关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务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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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108.354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8.354万份，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33%。 现对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实施情况

（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1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林建章先生就公

司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2、2021年1月17日，公司在公司公告栏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

1月17日至2021年1月26日，共计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首次授予拟激励

对象提出异议。

3、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

明，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懋

（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5、2021年2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6、2021年3月2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 并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7、2021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1年11月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并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9、2022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5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3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51万份注销事宜。

11、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2022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2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81.30万份，占公司当时股

本总额的3.52%。

13、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4、2022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270.885万份，

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88%。

15、2022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

成过户登记3,320,900股。

16、2023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

过户登记13,521,850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已全部完成自主

行权。

17、2023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8、2023年3月23日， 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9、2023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1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355万份注销事宜。

20、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7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647.967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2.02%。

21、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2023年7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23年第二季

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行权期

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3、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4、2023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

162.531万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50%。

25、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6、2024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7、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8、2024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9、2024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计

372.6636万份注销事宜。

30、2024年5月29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31、2024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2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265.838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82%。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

年2月2日。

32、2024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

完成过户登记812,664股。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于2024年2月2日届满，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尚未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完毕。

33、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律师出具

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二）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行权价格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

余数量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2021年2月3日 22.15元/股 21,671,100份 131人 5,417,700份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2021年9月6日 22.0189元/股 5,417,700份 5人 0份

（三）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后的调整及行权情况

2022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原激励对象中3人存在离职情形，上述人员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已对上述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51万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6人调整为133人，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08.88万份调整为2,

704.37万份。 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2.15元/份调整为

22.0189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

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2.0189元/份调整为21.9041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

登记13,521,850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已全部完成自主行

权。

2023年3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中除激励对象陈毅因离职原因不符

合行权条件，其余127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47.967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3月23日， 公司分别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陈

毅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不符合行权条件，按照《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1.355万份办理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3人调整为132人，已授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352.185万份调整为1,350.83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1.9041元/股调整为21.7171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8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0%，5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62.531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

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于2024年2月2日届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尚未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完毕。

2024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已对合计372.6636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本次注销

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2人调整为127人，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由127人调整为122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为5人。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795.614万份调整为422.9504万份。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比例为20%，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中除激励对象5人因离职原因不符合行权条件，其余122名激励对象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65.838万份。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

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1.7171元/股调整为21.5171元/股。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4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

过户登记812,664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于2024年2月2日届满，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尚未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完毕。

2024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三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0%， 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08.354万份。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次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三个符合行权条件的行权期。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

以2020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

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度和2023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

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剔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

费用影响） 为258,097,079.76元， 较2020年

195,469,577.97元增长了32.04%， 满足第三

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4、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激

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 两个等级。 在公司业

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

格，则可全部行权，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则全

部不得行权。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共计5人， 根据激励对象

2023年绩效考核结果，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

价结果均为“合格” ，满足第三个行权期个人

业绩考核条件。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

安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0%，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共计108.354万份。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预留授予日为2021年9月6日；

2、行权数量：预留授予部分108.354万份；

3、行权人数：预留授予部分5人；

4、行权价格（调整后）：21.5171元/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有效日期为2024年9月6日-2025年9月5日，行权所

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

行权期为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5日。

8、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

蒋卫军

董事长（原任董事、副总经

理）

22.574 20 0.07

肖剑波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8.058 20 0.06

赵子妍 董事 9.03 20 0.03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人） 58.692 20 0.18

合计（5人） 108.354 20 0.33

注：1、2023年11月15日公司完成董监高换届，蒋卫军先生任公司董事长，赵子妍女士任董事；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范围与批准的激励对象名

单相符，各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在授予日，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

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行权事宜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

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的相关行权条件已成就。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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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

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共计207人，代表股份190,350,4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853%。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3人，代表股份148,83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127%；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4人，代表股份41,510,8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7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3人， 代表股份36,491,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2人， 代表股份30,691,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87%。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爽、郭晓桦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的提案及表决

结果具体如下：

1.00《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89,91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735%；

反对票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21%；

弃权票1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36,0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184%；

反对票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410%；

弃权票16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00《关于补充审议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展期暨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89,678,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471%；

反对票4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452%；

弃权票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35,8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1593%；

反对票46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789%；

弃权票2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0《关于公司融资事项展期暨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89,728,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733%；

反对票4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84%；

弃权票1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35,8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2958%；

反对票4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912%；

弃权票1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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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路5005弄1号楼9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162,1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162,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7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70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279,160股，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

王楠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钱佳美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131,325 99.9440 20,052 0.0363 10,819 0.0197

2、议案名称：《关于计提2024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106,290 99.8986 42,311 0.0767 13,595 0.0247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暨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120,667 99.9247 28,593 0.0518 12,936 0.0235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131,765 99.9448 16,695 0.0302 13,736 0.0250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所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903,953 99.5318 245,307 0.4447 12,936 0.023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4,378,866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935,296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817,163 99.5491 20,052 0.2928 10,819 0.158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50,572 95.7392 20,052 4.2608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366,591 99.8303 0 0 10,819 0.1697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0,752,459 99.7137 20,052 0.1859 10,819 0.1004

2

《关于计提2024年半年度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0,727,424 99.4815 42,311 0.3923 13,595 0.1262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暨调

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

案》

10,741,801 99.6148 28,593 0.2651 12,936 0.12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贤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海杰、徐晨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优先股“工行优

2

”股息派发

实施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36

●优先股简称：工行优2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4.2元（税前）

●最后交易日：2024年9月20日

●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3日

●除息日：2024年9月23日

●股息发放日：2024年9月24日

一、通过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依照发行合

同的约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办理宣派和支付全部本次境内优先股

股息事宜。境内优先股（优先股代码：360036；优先股简称：工行优2）本次股息派发方案已

经本行2024年8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com）。

二、境内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发放金额：按照“工行优2” 票面股息率4.2%计算，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2元

（含税），合计派发人民币29.4亿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24年9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工行优2”股东。

3.扣税情况：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2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工行优2” 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

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2）其他“工行优2”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若派息前相关税法规定变动，以最新规定为准。

三、境内优先股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最后交易日：2024年9月20日（周五）

2.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3日（周一）

3.除息日：2024年9月23日（周一）

4.股息发放日：2024年9月24日（周二）

四、境内优先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全体“工行优2”股东的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

五、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联系电话：86-10-66108608

传 真：86-10-66107571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的

公 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份代号：4620

●股票简称：ICBC� 20USDPREF

●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0日

●股息支付日：2024年9月23日

一、通过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境外美

元优先股股息派发事宜。 境外美元优先股 （股票简称：ICBC� 20USDPREF； 股份代号：

4620）本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本行2024年8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

议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

com）。

二、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23年9月25日（含该日）至2024年9月23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0日

3.�股息支付日：2024年9月23日

4.�发放对象

于2024年9月20日在Euroclear� Bank� SA/NV （简称Euroclear） 和Clearstream�

Banking,� S.A.（简称Clearstream）营业时间结束时（欧洲中部时间下午六时正），在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美

元优先股股东。

5.�扣税情况

本行本次派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约1.1536亿美元（含税）。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

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按照境外美元优先股条

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由本行承担。

6.�股息率和发放金额

境外美元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境外美元优先股第一个重置日前的初始股息率为

3.58%（不含税）。 根据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计息本金金额、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率和代扣代

缴所得税税率，本行将派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约1.1536亿美元，其中支付给境外美元优

先股股东1.0382亿美元，代扣代缴所得税约0.1154亿美元。

三、境外美元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将委托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 London� Branch担任支付代理人，

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 （作为Euroclear和

Clearstream的共同存管人的代持人） 支付或按其指示予以支付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股息。

本行要求，Euroclear或Clearstream、或其代持人在收到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股息后，将根

据Euroclear或Clearstream、 或其代持人的记录上载明的参与人各自在境外美元优先股

的实益权益，按比例向参与人账户汇付款项。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 London� Branch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付款或按其指示进行付款，即解除了本行在境外美元优

先股项下相关款项的支付义务 。 对于向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支付的每笔款项， 每个账户持有人必须仅通过Euroclear或

Clearstream（以适用者为准）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境外美元优先股股东自身不是账户持

有人的，对于向代表其持有境外美元优先股的相关账户持有人支付的每笔款项，该所有权

人必须仅通过该账户持有人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